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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百零六學年度工程學院第七次行政會議記錄 

壹、日期:107年 7月 9 日 

貳、時間:中午 11:00 

參、地點: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林盛勇院長 

伍、出席人數: (如簽到表所示)                                    記錄:許麗鴻 

陸、出席人員: 林盛勇院長、李炳寅主任、蔡明標主任、蔡定侃主任、何智廷主任、陳

新郁主任、邱明志主任、吳文忠主任(劉文忠教授代) 

列席:黃淑君小姐 

柒、主席報告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校績優導師推薦名額遴選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績優導師臨選作業，依各系所班級數十班以內得推薦候選人一名，班級數十班(含)

以上者得增加候選人一名，往年各學院限提 3名，最新要點取消各院名額限制，故

工程學院可提 8名。 

二、每學年校績優導師原至多 6名，現以 20名為原則，惟獲當選為績優導師者，次學

年不得接受推薦，累計獲獎次數三次(含)以上者，不得再申請同獎項；截至 106年

工院並無教師累計獲獎三次(含)以上。檢附去年得獎名單：

 

三、校績優導師維持獎勵金新台幣 3萬元整。 

四、建議每系至多推薦 1位，飛機系 2位，送院參與遴選。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校教學特優教師名額遴選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往年工學院限提 3名，最新公告為 11名，並依據獎勵

要點說明獲校教學特優教師者，累積獲獎次數三次(含)以上者，不得再申請同獎項；

截至 106年工院並無教師累計獲獎三次(含)以上。 

二、校教學特優教師：依彈性薪資核定支給標準最高支領上限 20萬元。 

校教學優良教師：依彈性薪資核定支給標準最高支領上限 4萬元。 

三、建議每系至多推薦 2位，送院參與遴選。 

決議：系推薦名額：每系至多推薦 2位，飛機系 3位； 

院遴選名額(共 11位)：每系至少 1位、飛機系 2位，共 8位；其餘 3位，由非 

飛機系之 6系中遴選之。 

 

案由三：校研究績優教師名額遴選機制，提請討論。 

1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王中皓老師

2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吳昭明老師

3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曾春風老師

4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鄭錳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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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校研究績優教師遴選作業，往年工學院學術研究績優獎限提 4名、產學合作績優獎

限提 4名，最新公告分別為 6名、12名，並依據設置辦法說明獲校研究績優教師遴

選者，累積獲獎次數三次(含)以上者，不得再申請同獎項；本校研究績優教師、特

聘教授與講座教授，在得獎年份內，只能擇一獲獎。截至 106年工院並無教師累計

獲獎三次(含)以上。 

二、校學術研究績優教師：依彈性薪資核定支給標準最高支領上限 20萬元。 

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依彈性薪資核定支給標準最高支領上限 20萬元。 

三、建議校學術研究績優教師每系至多推薦 1位；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每系至多推薦 2

位，送院參與遴選。 

決議：不限名額，由各系推薦條件符合且表現優良者。 

 

案由四：校特聘教授名額遴選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校特聘教授遴選作業，如往年各院推薦人數以該院教授總數百分之三十為上限；本

校研究績優教師、特聘教授與講座教授，在得獎年份內，只能擇一獲獎。 

二、校特聘教授：依彈性薪資核定支給標準最高支領上限 24萬元。 

三、建議校特聘教授每系至多推薦 3位，送院參與遴選。 

決議：不限名額，由各系推薦條件符合且表現優良者。 

 

案由五：工程學院共用電腦教室所需經費需求，提請討論。 

說明： 

一、機械設計工程系將於107年8月接管工程學院共用電腦教室，擬提出購置監視系統、

公文櫃及聘用工讀生協助管理機制。 

二、詳請參閱經費需求，如附表。  

決議：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所需監視系統、公文櫃由參與系共同攤提；聘用工讀生費 

用由使用班級攤提之。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主席結論 

壹拾壹、 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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